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沪市监法规〔2022〕519号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
成立法治市场监管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区市场监管局，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，市局机关各处室、执法总队、机场分局，市药品监管局，各事业单位：

为深入推进上海法治市场监管建设，根据《上海法治市场监管建设实施方案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，决定成立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法治市场监管建设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“领导小组”）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。组成人员如下：

领导小组组长：

陈学军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倪俊南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

领导小组副组长：

刘晓明　　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、一级巡视员

彭文皓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陈彦峰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许　瑾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徐　徕　　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陶永华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王益洋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周　群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

李孝猛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总经济师

胡　浩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

朱　明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

陶爱莲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

领导小组成员：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处室主要负责人

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处主要负责人

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：

李孝猛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总经济师

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：

邬立军　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

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主任、副主任职务如有变动，由其接任领导自然替补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12月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场监管总局，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市纪委  
监委驻市市场监管局纪检监察组。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2年12月8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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